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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第 15号：偿付能力信息公开披露》的相关规

定，曼福再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本分公司”）现将经审计的 2025 年第 4

季度偿付能力变动情况补充信息进行披露。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分公司 2025 年第 4 季度偿付能力报告进行了审计，

并于 2026 年 4 月 24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本分公司审计后的 2025 年第 4 季度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44.14%，综合偿付

能力充足率为 246.43%，与审计前相比，偿付能力水平变动在 3 个百分点以内。审计

后的第 4 季度实际资本为 4.98 亿元人民币，较审计前下降 0.11 亿元，下降比例为

2.10%。审计后的最低资本为 2.02 亿元，较审计前下降 0.05 亿元，下降比例为

2.33%。 

      审计后实际资本下降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分保费收入根据客户信息进行调整。已赚保

费因此降低 0.17 亿元，准备金和费用降低 0.02 亿元，从而最终净利润降低 0.11 亿

元。 

      审计后最低资本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分保费收入根据客户信息进行下调，以及未决赔

款准备金随保费下调而做出的相应调整，导致保险风险最低资本的下降。 


